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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20,889,286股

2、发行价格：167.55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3,499,999,869.30元

4、募集资金净额：3,484,787,993.34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20,889,286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6年 6月 16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

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发行对象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

安排。限售期结束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条件，不会导致不符

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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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项目 指 释义

光迅科技、发行人、公司 指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本上市公告书 指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
指 光迅科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中国信科集团 指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认购邀请书》 指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

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人（主承销商）、主

承销商、申万宏源承销保

荐

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元、千元、万元、百万

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千元、万元、百万元、亿元

注 1：本上市公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 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 2：如无特殊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为合并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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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中、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ACCELINK TECHNOLOGIES CO.,LTD.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04年10月27日

住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苏南路1号（自贸区武汉片区）

法定代表人 黄宣泽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2281

股票简称 光迅科技

注册资本

（本次发行前）
806,675,752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72576928XD

邮政编码 430074

电话、传真号码 电话：027-87694060；传真：027-87694060

互联网网址 www.accelink.com

电子信箱 investor@accelink.com

经营范围

信息科技领域光、电器件技术及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

和相关技术服务；信息系统的工程设计、施工、系统集

成；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研制、开发、系统集

成；网络及数据通信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软件开发

与技术服务；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所属行业 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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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元/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5年 9月 9日，光迅科技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2025年 10月 10日，光迅科技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25年 10月 29日，中国信科集团出具《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 A股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信科投管[2025]18号），同意公司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

4、2025年 11月 10日，光迅科技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26年 4月 21日，光迅科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相关授权的议案》。

（二）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1、2026年 2月 26日，发行人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武

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

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

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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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6年 4月 20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912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发行过程

（一）《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根据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6年 4月 28日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时

确定的《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

对象名单》，符合发送认购邀请文件相关条件的投资者共计 141名（未剔除重复）。

前述 141名投资者包括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前 20大 A股股东（剔除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

影响的关联方、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43家、证券公司

30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20家、其他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28家。

2026年 4月 28日（含）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后至本次发行申购报价前（2026

年 5月 19日上午 9:00前），有 33名新增意向认购投资者。新增意向认购投资者名单

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 苏州裕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高桂林

6 罗献中

7 无锡隽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 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9 毛岱

10 陈启伟

11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 福建银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 天津源峰博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15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6 上海宝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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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17 深圳市招平蓝博六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 源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hina Pinnacle Equity Management Limited）—源峰大中华

成长基金（CPE Greater China Enterprises Growth Fund）
19 陕西西安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基金（有限合伙）

20 深圳市正德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北京源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 惠州金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3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4 深圳鹿驰南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 钟革

27 上海铭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8 广东尚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9 王耿

30 北京福石重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1 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 卢明辉

33 国泰海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在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于 2026年 5月

14日至本次申购报价前（2026年 5月 19日上午 9:00前）向前述投资者发送了《武汉

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

综上，本次发行共向 174名投资者（未剔除重复）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其附

件文件。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认购邀请文件

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

会决议，也符合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等规定；《认购邀请书》的发送对象主

体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

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

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二）申购报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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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2026年 5月 19日 9:00-12:00为集中接收报价时间，

在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经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

认，截至 2026年 5月 19日 12时整，本次发行共有 43家询价对象在《认购邀请书》

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了申购报价文件。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对象均在本次认购邀请文

件发送范围内。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外，其他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

的要求及时缴纳保证金，除 1名投资者管理的 1只产品作为无效申购剔除外，其他均

为有效申购。

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规模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为有效

申购报价单

1 高桂林

146.68 10,000

是 是138.80 10,000

120.80 10,000

2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5.00 21,000

不适用 是
136.00 34,300

3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169.76 60,000 是 是

4 广东尚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尚泰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161.00 10,000

是 是141.00 10,000

123.00 10,000

5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205.70 10,000 是 是

6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45.00 10,000 是 是

7 深圳市正德远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正德远德盈七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4.28 10,000

是 是121.88 10,000

119.68 10,000

8 王世忱

140.00 12,000

是 是130.00 12,000

117.29 12,000

9 杭州硕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硕和精锐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7.18 10,000 是 是

10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8.17 10,000 不适用 是

11 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尚融宝盈（宁 258.88 30,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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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规模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为有效

申购报价单

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51.99 30,000

230.99 30,000

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8.95 16,900

不适用 是
168.95 175,000

13
深圳市前海船海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

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52 10,000 是 是

14 黑龙江辰能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200.02 10,000 是 是

15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睿亿投资攀山二期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151.00 10,000 是 是

16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0.00 14,000

不适用 是
151.28 18,000

17 毛岱 156.25 10,100 是 是

18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9.99 10,000 是 是

19 彬元资本有限公司（Bin Yuan Capital
Limited）

180.00 10,000
不适用 是

130.00 20,000

20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 AG）
193.23 34,000

不适用 是
184.86 39,200

2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6.66 10,300

是 是
160.00 20,300

22 国泰海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81.00 13,000

不适用 是161.88 19,900

125.00 34,300

23 卢明辉 118.01 10,000 是 是

2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5.29 10,000

不适用 是
129.69 10,000

25 上海铭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76.85 10,000 是 是

2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8.58 10,000

是 是
130.58 11,600

27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8.17 30,000 不适用 是

28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9.02 10,500 不适用 是

29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0.10 10,300

是 是
158.00 1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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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规模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为有效

申购报价单

30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11 10,000 是 是

31
湖北省新活力上市高质量七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82.70 17,000
是 是

155.00 22,000

32 钟革
165.55 10,000

是 是
121.55 15,000

33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8.66 18,500

是 是186.88 25,200

180.66 38,600

34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6.93 11,100 不适用 是

35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2.00 10,000

是 是
140.00 11,000

3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0.11 38,200

不适用 是160.00 49,400

146.60 69,600

3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6.86 30,355[注]

不适用 是146.61 46,255[注]

140.00 49,555[注]

38 北京源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源峰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2.18 13,300

是 是206.86 13,300

164.29 13,300

39 西藏瑞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68.33 10,000

是 是
153.33 15,000

40 天津源峰博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45.00 80,000

是 是208.00 80,000

170.00 80,000

41

源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hina Pinnacle
Equity Management Limited）—源峰大

中华成长基金（CPE Greater China
Enterprises Growth Fund）

242.18 16,700

不适用 是206.86 16,700

164.29 16,700

42
国兴（厦门）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56.28 10,000
是 是

118.00 20,000

43 惠州金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44.66 30,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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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规模

（万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为有效

申购报价单

209.86 30,000

198.79 30,000

注：经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律师的共同核查，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第一档报价、第二档报价和第三档报价参与申购的产品“诺德基金浦江汇泓 62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不符合相关申购条件，因此将该产品的申购认定为无效申购并予以剔除，

其中第一档报价、第二档报价和第三档报价各自剔除 45万元，不影响诺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其他产品申购的有效性。

（三）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有效认购金额（含中国信科集团认购部分）超过本次

募集资金上限。根据《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

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

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初步确定本次发行申购价格在 206.86元/股以上的

认购对象获得配售。

由于按初步确定的发行价格 206.86元/股计算得出的发行股票数量，低于本次拟发

行股票数量 29,840,566股的 70%，本次申购触发“获得足额认购时的发行价格调整”

机制。

根据《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发行人、保荐人

（主承销商）在不改变已确定的有效认购对象的有效认购金额前提下，可降低发行价

格直至满足发行股数达到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 70%的要求，同时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发

行底价。最终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7.55元/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0,889,286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3,499,999,869.30元。该募集规模未超过相关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以

及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规定的发行股票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上限，且不低于本次拟

发行股份数量的 70%。

另外，根据《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

稿）》的安排，光迅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中国信科集团不参与市场询价过程，但承诺接

受市场询价结果，中国信科集团承诺认购比例不低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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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且不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总数的 38%，最终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数

量的 38%，严格遵守了认购股份承诺。所有发行对象均以同一价格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且均为现金方式认购。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8家，具体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937,928 1,329,999,836.40 18

2 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尚融宝盈（宁

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90,510 299,999,950.50 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79,916 381,999,925.80 6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5,219 88,000,443.45 6

5 北京源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源峰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93,792 132,999,849.60 6

6 天津源峰博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774,694 799,999,979.70 6

7

源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hina
Pinnacle Equity Management
Limited）—源峰大中华成长基金

（CPE Greater China Enterprises Growth
Fund）

996,717 166,999,933.35 6

8 惠州金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790,510 299,999,950.50 6

合计 20,889,286 3,499,999,869.30 -

经核查，本次发行过程、发行对象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发行

方案》的规定，亦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程序和规则。

四、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时间为：2026年 5月 19日（T日）。

五、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六、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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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20,889,286股，

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

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 29,840,566股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

《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七、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6年 5月 15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即 117.29元/股。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

中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7.55元/

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42.85%。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八、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499,999,869.30元人民币，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

值税）人民币 15,211,875.9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84,787,993.34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

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上限 350,000.00万元。

九、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6年 5月 26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致同

验字（2026）第 420C000142号）：截至 2026年 5月 22日 16时止，主承销商收到的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 3,499,999,869.30元（大写人民币

叁拾肆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捌佰陆拾玖元叁角整）。

2026年 5月 26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致同

验字（2026）第 420C000141号）：截至 2026年 5月 25日止，公司实际已发行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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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20,889,286股，每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67.5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3,499,999,869.30元（大写人民币叁拾肆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捌佰陆拾玖元叁角

整），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15,211,875.9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3,484,787,993.34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20,889,286.00元。募集资金净额扣除股

本人民币 20,889,286.00元后，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3,463,898,707.34元。

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存入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按照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十一、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2026年 5月 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

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二、发行对象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信息

1、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 6号烽火科技园

注册资本 3,00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何书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L0GG411

经营范围

通信设备、电子信息、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软件、电子商务、信

息安全、广播电视设备、光纤及光电缆、光电子、电子元器件、集成电

路、仪器仪表、其他电子设备、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销售、

技术服务、系统集成(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通信、网络、广播电视的

工程(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设计、施工;投资管理与咨询;房产租赁、物业

管理与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通信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

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股数（股） 7,93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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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限售期 18个月

2、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尚融宝盈（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尚融宝盈（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幢 401室 C区 A0004

出资额 101,000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1EMD8K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财务顾问、企业投资咨询、股权投资、

企业管理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获配股数（股） 1,790,510

限售期 6个月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股数（股） 2,279,916

限售期 6个月

4、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号 18层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郑成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获配股数（股） 525,219

限售期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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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京源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源峰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北京源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怀柔区开放路 113号南三层 303室

出资额 1,100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镕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6MA01A6QC23

经营范围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

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投资管理。(下期出资时间为 2033年 01月 31日;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获配股数（股） 793,792

限售期 6个月

6、天津源峰博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天津源峰博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号创智大厦 1-717（天津志融商务

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 349号）

出资额 10,010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源峰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7E88Y0M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股数（股） 4,774,694

限售期 6个月

7、源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hina Pinnacle Equity Management Limited）—源峰大

中华成长基金（CPE Greater China Enterprises Growth Fund）

企业名称 源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hina Pinnacle Equity Management Limited）

企业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营业场所） Suite3206,32/F, One Pacific Place, 88Queen sway, Hong Kong

注册资本 1,000万港币

法定代表人（分支

机构负责人）
倪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境外机构编号）
F2021HKF068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获配股数（股） 996,717

限售期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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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惠州金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惠州金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惠州仲恺高新区惠风七路 36号厂房 2楼办公室

注册资本 1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杜艳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303MA567D3C2F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获配股数（股） 1,790,510

限售期 6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信科集团。

除中国信科集团外，其他最终获配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

承诺：“我方及我方最终认购方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我方参

与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不存在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以上机构或个人资

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我方作出

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我方提供财务资

助或者补偿的行为。”

经核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除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信科集团外，

不包括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

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且上述相关各方均不通过任何其他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也不存在光迅科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

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或向发行对象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资

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中国信科集团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关联方，中国信科集团认购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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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内，中国信科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大交易已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详细情况请参阅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有关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

息披露文件。发行人与中国信科集团及其关联方的重大关联交易均出于经营需要，系

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市场公平原则进行的等价有偿行为，价格公允，没有背离可比较的

市场价格，并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

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除中国信科集团外，发行人与其他获配对象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四）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竞价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和本次发行见证律师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获配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

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及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

核查情况如下：

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已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以其管理的“尚融宝盈

（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参与本次认购，前述私募投资基金已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登

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手续。

北京源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以其管理的“源峰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认购，前述私募投资基金已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

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手续。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公募基金产品参与本次认购，

前述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的

规定办理了相关备案手续。公募基金产品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

相关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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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认购，前述资产管理计

划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

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的规定办理了相关

备案手续。

源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hina Pinnacle Equity Management Limited）为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QFII），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也不属于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计划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

划相关备案程序。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其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也不属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

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规范的私

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相关备案程序。

天津源峰博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金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以其自有资金参与本次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也

不属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

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和私募资产

管理计划相关备案程序。

综上，本次发行全部获配对象中涉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完成备案。

（五）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

指引（试行）》，保荐人（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按照《认购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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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

投资者又划分为专业投资者Ⅰ和专业投资者Ⅱ，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

低到高划分为 C1（保守型）、C2（谨慎型）、C3（稳健型）、C4（积极型）、C5

（激进型）。本次光迅科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级（中风险），

专业投资者和 C3及以上的普通投资者均可认购。

本次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核

查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Ⅱ 是

2 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尚融宝盈（宁波）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专业投资者Ⅰ 是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Ⅰ 是

5 北京源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源峰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Ⅰ 是

6 天津源峰博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投资者 C4 是

7
源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hina Pinnacle Equity
Management Limited）—源峰大中华成长基金

（CPE Greater China Enterprises Growth Fund）
专业投资者Ⅰ 是

8 惠州金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C4 是

经核查，上述 8个发行对象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最终获配投资者风险承受能

力等级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六）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发行对象随申购报价文件一并提交的承诺，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北京市嘉

源律师事务所对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进行了核查。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信科集团就其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来源出具相关承

诺函：

“1、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于本公司的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符合适用法律法规

的要求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认购资金的相关要求；认购资金不存在对外募

集的情况，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融资安排。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涉及洗钱及恐

怖融资活动，遵守国家反洗钱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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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本公司除外）资金用

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或其关联方（本公司除外）直接或间接向本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未披露的协议安排的情形。

3、本次认购的股票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形。

4、承诺配合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我方进行进一步核查。”

除中国信科集团之外的其他发行对象同时承诺：“（1）我方及我方最终认购方不

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我方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不存在代持、

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以上机构或个人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2）我方参

与本次发行，视为认可并承诺“获配后在锁定期内，委托人、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

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3）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我

方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我方提供

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行为；（4）本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涉及洗钱及恐怖融资

活动，遵守国家反洗钱的相关规定；（5）本次申购金额未超过本机构/本人资产规模

或资金规模。”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安

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十三、保荐人（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中国

信科集团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同意

注册的批复。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

已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武汉光迅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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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912号）和发行人

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已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中国信科集团外，本次获配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

大影响的关联方；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中国信科集团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四、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授权与批准，该等授权与

批准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

公平公正，并符合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

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以及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的《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书未违

反中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光迅科技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足

额缴纳；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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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6年 5月 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

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光迅科技

证券代码为：002281

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6年 6月 16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信科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上市之

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除中国信科集团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

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6年 6月 16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发行对象基于

本次交易所取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

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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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91,478,944 36.13 -

2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9,135,180 3.61 -

3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6,960,646 2.10 -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864,224 1.84 -

5 卜浩文 4,437,014 0.55 -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4,286,461 0.53 -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3,582,519 0.44 -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526,517 0.44 -

9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3,202,480 0.40 -

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

赢数字经济智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2,505,409 0.31 -

合计 373,979,394 46.35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6年 5月 29日出具的《合

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名明细数据表》，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91,478,944 35.22 -

2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5,711,723 3.11 -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552,408 3.09 -

4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4,898,574 3.01 7,937,928

5 方文艳 7,331,000 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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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量

（股）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5,452,224 0.66 -

7 天津源峰博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774,694 0.58 4,774,694

8 卜浩文 3,938,300 0.48 -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3,398,564 0.41 -

10 尚融宝盈（宁波）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790,510 0.22 1,790,510

11 惠州金石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790,510 0.22 1,790,510

合计 396,117,451 47.89 16,293,642

二、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806,675,752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827,565,038股。公司股本结构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 A股 26,715,600 3.31 20,889,286 47,066,686 5.69

二、无限售条件 A股 779,960,152 96.69 - 780,498,352 94.31

股份总数 806,675,752 100.00 20,889,286 827,565,038 100.00

注：本次变动前股本结构来源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收市后数据

本次发行使公司股本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发行后公司原有股东持股比例下降。

本次发行前，中国信科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2.10%股份，通过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公司 36.13%股份，本次发行后，中国信科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3.01%股份，通过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35.22%股份，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中国信科集团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

条件的情形发生。

三、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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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6年 1-3月/
2026年 3月 31日

2025年度/
2025年 12月 31日

2026年 1-3月/
2026年 3月 31日

2025年度/
2025年 12月 31日

每股收益（元/股） 0.2974 1.1731 0.2899 1.1435

每股净资产（元/股） 12.8185 12.5041 16.7058 16.3993

注 1：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5年 12月 31日和 2026年 3月 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除

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发行前每股收益分别是 2025年度和 2026年 1-3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注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5年 12月 31日和 2026年 3月 31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

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是 2025年度和 2026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

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除对公司注

册资本与股本结构进行调整外，暂无其他调整计划。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所

下降，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优化公司的财务结构，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算力中心光连接及高速光传输产品生产建设项目、高速

光互联及新兴光电子技术研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

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方向发生变更，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巩固公

司的市场地位，扩大收入规模，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及董事、高管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

治理无实质影响。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影

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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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同业竞争，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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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公司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了审计，出具了“大华审字[2024]0011008952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4年度财务报表、202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出具了 “致同审字（ 2025）第 420A015349 号 ”、 “致同审字（ 2026）第

420A01416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26年 1-3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本

节分析所引用的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均引自公司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

公司编制的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3-31 2025-12-31 2024-12-31 2023-12-31

资产合计 1,826,426.56 1,634,302.11 1,478,631.69 1,202,793.03

负债合计 787,753.06 619,757.44 562,927.97 359,848.03

所有者权益 1,038,673.51 1,014,544.67 915,703.73 842,944.9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1,034,038.92 1,008,673.52 910,972.10 843,677.92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年1-3月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277,335.28 1,192,869.71 827,231.02 606,094.50

营业成本 244,741.84 1,070,164.17 745,271.49 537,065.04

营业利润 27,076.28 102,646.03 70,880.19 65,689.30

利润总额 26,884.69 102,615.28 72,085.60 67,709.34

净利润 23,247.82 93,185.71 65,616.32 61,913.24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993.17 94,632.08 66,131.54 61,907.5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年1-3月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57.26 162,790.36 -64,094.07 105,016.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75.90 -33,087.31 10,528.23 -83,364.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76.11 -978.07 362.22 133,3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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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6年1-3月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5,654.23 125,681.69 -55,021.90 156,943.4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18,530.19 444,184.41 318,502.72 373,524.62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6-3-31 2025-12-31 2024-12-31 2023-12-31

资产负债率（合并） 43.13% 37.92% 38.07% 29.92%

流动比率（倍） 1.97 2.23 2.27 3.06

速动比率（倍） 0.94 1.20 1.48 2.4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2.82 12.50 11.48 10.62

财务指标 2026年 1-3月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52 4.98 3.02 2.73

存货周转率（次） 0.31 1.88 2.20 2.23

利息保障倍数（倍） 175.31 137.10 58.66 59.70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0.24 2.02 -0.81 1.3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32 1.56 -0.69 1.98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10.15% 8.71% 8.62% 9.23%

注：上述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股本；

利息保障倍数＝（合并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含应收票据）期初期末平均账面价值；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期初期末平均账面价值；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股本；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研发费用/营业收入。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资产规模分别为 1,202,793.03万元、1,478,631.69 万元、

1,634,302.11万元和 1,826,426.56万元，公司资产规模逐年增长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扩

大所致，报告期内公司总体产销规模实现快速增长，应收账款、存货和固定资产等各

项经营性资产随产销规模扩大不断增加。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负债规模分别为 359,848.03 万元、562,927.97 万元、

619,757.44万元和 787,753.06万元，呈增长趋势，与产销规模逐年扩大基本一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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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系长期借款增加、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所引致的经营性负债增长，以及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所新增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增加所致。

（二）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3.06、2.27、2.23和 1.97，速动比率分别为

2.44、1.48、1.20和 0.94，呈下降趋势。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

为 29.92%、38.07%、37.92%和 43.13%，其中 2023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较其他年度低，

主要系公司完成前次非公开发行后，所有者权益规模增加所致。整体上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较为稳健，未发生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况，银行资信状况良好。同时，未来公

司将进一步借助资本市场再融资工具，提高偿债能力。

（三）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2.73次、3.02次、4.98次和 1.52次，整

体呈上升态势。公司保持了较稳健的销售信用政策，公司主要客户资质良好，合作时

间长，回款风险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2.23次、2.20次、1.88次和 0.31次，公司的

存货周转率保持在合理水平，报告期内周转次数有所下降主要系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

断增加，且为应对行业规模迅速扩大公司适当增加了存货储备，期末原材料及库存商

品规模增长，从而导致存货周转率有所下降。

综上，公司应收账款管理能力良好，存货等资产周转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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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明希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号大成国际大厦 20楼

2004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号

保荐代表人：谢瑶、张兴忠

项目协办人：方盈

其他项目人员：黄思璇、王海峰、魏得胜、朱政宇

电话：010-88085760

传真：010-88085255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颜羽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号远洋大厦 F408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号远洋大厦 F408

经办律师：文梁娟、李鼎

电话：0755-82789570

传真：0755-82789577

三、发行人会计师：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李惠琦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赛特广场五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赛特广场五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炜、刘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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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5665098

传真：010-85665098

四、验资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李惠琦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赛特广场五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赛特广场五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炜、刘朝霞

电话：010-85665098

传真：010-8566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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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光迅科技与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签署了《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申万宏源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承销协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承销协议之补充协议》。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已指派谢瑶、张兴忠担任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谢瑶：保荐代表人，曾作为项目协办人或主要项目成员参与完成的证券发行项目

有光迅科技（002281.SZ）2019年主板再融资项目、光迅科技（002281.SZ）2022年主

板再融资项目、惠通科技（301601.SZ）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张兴忠：作为签字保荐代表人所完成的证券发行项目有奥泰生物（688606.SH）科

创板首次公开发行项目、光迅科技（002281.SZ）2019年主板再融资项目、光迅科技

（002281.SZ）2022年主板再融资项目、灵鸽科技（833284.BJ）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项目、惠通科技（301601.SZ）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

人同意推荐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

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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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未发生可能对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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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承销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人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7、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9、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

告；

10、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

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审阅

1、查询地点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苏南路 1号（自贸区

武汉片区）

2、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09:30—11:30，下午 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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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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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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